
市水生态环境处领导赴崇指导长江入
河排污口工作

3 月 27 日，市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孙华一行四人赴崇

明区对我区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销项工作进行指导。区生

态环境局副局长孟智奇陪同。

下午，孙副处先听取了我区长江入河排污口部平台系

统填报情况，并就更新后部平台信息更新和填报进行讲解

和指导。孙处指出要排摸清我区长江入河排污口的底数，

充分发挥好平台整合作用，一览排污口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

整治进度，落实整治责任，统筹推进排污口整治工作。并

要求我区针对入河排污口的情况，因地制宜提出切实可行，

落实高效的整治方案，建立完善整治管理制度体系，确保入



河排污口整治能够范化规范化整治和管理。

后孙副处分别前往城桥镇、堡镇、新海镇对尚未彻底

完成整改的长江入河排污口进行现场的核查和指示。孙处

强调：一、要高度重视，提高站位。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

作关系我们水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持和改善，一定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重点抓好截污治污工作，将污染源拦截在岸上，保障

长江的水生态安全。二、精准施策，整治彻底。针对未完

成整改的排口，溯清问题源头，明确责任主体，个性化定

制整治方案。对整治完成的排口要现场排查，依照整治方

案高标准验收。确保排口整改整治到位。三、要因地制宜，

动态监管。利用好平台对全区长江入河排污口健全长效管理

健机制，做好精细管理、数字赋能，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



护工作，筑牢崇明生态底盘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。

现场孟智奇副局长对市水生态环境处提供的指导和

建议表示感谢。要求尽快完成对我区长江入河外排口平台

信息的完善，并持续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改销项工作。

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长江入河排污口实行销项管理衡

量标准，确保崇明区水生态持续向好。


